
广西大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 

（2022 年修订） 

西大教〔2022〕106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新时代广西大学一流本科教育发展的意

见》等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工作，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全面推进大类招生、专

业分流培养。为规范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类招生培养是一种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

模式，按大类招生的学生修完前期基础平台的课程后在大类内进行专业分流。推

进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培养是我校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落实“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建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创新、个性发展有机融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实行大类培养，大类内自主选择专业，为学生个性化自

主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第三条 本办法所提到的学生，是指我校按大类招生的全日制在籍本科生。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校成立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由学校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

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学院院长组成，负责组织领导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

领导小组设办公室，挂靠教务处，具体统筹协调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 

第五条 相关学院成立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小组（简称“工作小组”），

组长由学院院长担任，成员由学院其他领导、相关专业负责人组成，负责本学院

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具体工作的实施、管理与协调。 

 

第三章 分流原则 



第六条 需求导向、供需对接的原则。学校坚持以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行业需求为导向，结合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合理布局专业设置。 

第七条 自主申请、遵循志愿的原则。专业分流时，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

分尊重学生志愿，以填报的志愿顺序为主要依据，必要时，也可参考学生学业成

绩。 

第八条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的办法、细则、

程序和结果都要公开，确保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第四章 分流模式 

第九条 分流模式采取“基础+专业”的模式。学生进校后修读大类基础平

台课程，达到规定要求后分流到该大类所涵盖的相关专业进行专业学习。 

 

第五章 分流依据 

第十条 各专业可接收学生人数由学院根据专业的教学及实验条件、教师队

伍建设情况等合理设定上限，可接收学生人数下限设定为 25 人。学生选择较少、

不足 25 人的专业，原则上当年停开、来年停招，申请该专业的学生需根据申报

志愿再分流到其它专业。有特殊专业需要保护的学院，需和教务处商定并报学校

审批。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大类内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与职

业规划，结合自己的学业情况，按要求填报专业分流志愿。 

第十二条 招生时已确定专业的学生，不再进行分流。已经进行过一次分流

的学生不再进行分流。 

第十三条 某些专业对课程有特别要求的，学院应在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

提出并公布，供学生填报志愿时参考。 

 

第六章 分流程序 

第十四条 教务处根据本办法和学校年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总体安排，

于秋季学期开展预分流工作，春季学期开展正式分流工作。各相关学院工作小组

须根据本办法和学校年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通知制定本学院的大类招生专

业分流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各学院的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须明确专业设置、分流模式、

分流依据、专业分流办法、分流时间、公示方式和申诉受理渠道等，经各相关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领导小组审批后向学生公布并由各工作小组组织实施，

同时报送教务处备案。 

第十六条 各相关学院工作小组根据本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组

织并指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志向与职业规划填写志愿表，要求学生填报大类内

所有分流专业并排序。 

第十七条 各相关学院工作小组根据本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确

定专业分流学生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在学院信息公布平台公

示 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及时按规定将《广西大学普通本科生大类

招生专业分流名单汇总表》报教务处。 

第十八条 教务处组织相关单位审核各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名单，并在学

校文件管理系统公示 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正式发文公布。 

第十九条 学生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所在大类工作小组书面反映，由

工作小组负责答复。学生如对答复有异议，工作小组将相关情况向领导小组报告，

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回复。 

第二十条 学院收到审批的名单后，及时做好分流学生的学籍变动相应工作，

落实分班、排课、选课等有关事宜，确保学生按时进入专业培养阶段。 

 

第七章 相关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中，学院应安排时间和组织专家教授

就专业设置、专业前沿、核心能力培养及专业就业趋势等内容对学生进行引导、

及时解答学生关于专业分流的疑问，指导学生科学、理性的选择专业。 

第二十二条 学院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培养的基础课程学习阶段应做好相

关的课程准备，切实保障与分流专业相关的课程开放，实现大类培养与专业教学

的有机衔接。 

第二十三条 学生分流专业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学生应当按审批后的专

业修读。但符合学校普通本科生转专业有关规定的，可按程序申请、办理。 

第二十四条 进入专业阶段学习的学生均必须按分流后修读专业的培养方

http://wjxt.gxu.edu.cn/uploadfiles/3%EF%BC%8E%E5%B9%BF%E8%A5%BF%E5%A4%A7%E5%AD%A6%E6%99%AE%E9%80%9A%E6%9C%AC%E7%A7%91%E7%94%9F%E5%A4%A7%E7%B1%BB%E6%8B%9B%E7%94%9F%E4%B8%93%E4%B8%9A%E5%88%86%E6%B5%81%E5%90%8D%E5%8D%95%E6%B1%87%E6%80%BB%E8%A1%A8.doc
http://wjxt.gxu.edu.cn/uploadfiles/3%EF%BC%8E%E5%B9%BF%E8%A5%BF%E5%A4%A7%E5%AD%A6%E6%99%AE%E9%80%9A%E6%9C%AC%E7%A7%91%E7%94%9F%E5%A4%A7%E7%B1%BB%E6%8B%9B%E7%94%9F%E4%B8%93%E4%B8%9A%E5%88%86%E6%B5%81%E5%90%8D%E5%8D%95%E6%B1%87%E6%80%BB%E8%A1%A8.doc


案完成所有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的学分，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授予严格按照分流

后所就读专业的要求进行审核。 

第二十五条 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行。

对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的学生，一经查实，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协同

作假者，通报其单位，并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广西大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

理办法（2019 年修订）》（西大教字〔2019〕9 号）同时废止。其他相关规定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